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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蘇昱憲 

03 

 

 

法務部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訴字第 10813503230 號 

 

再審申請人  謝清彥           

 

再審申請人因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事件，不服本部 107 年 11 月 1 日法

訴字第 10713507140 號訴願決定，申請再審，本部決定如下： 

    主   文 

再審不受理。 

  理   由 

一、 按訴願法第 97 條規定：「於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訴願人、參

加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對於確定訴願決定，向原訴願決定機關

申請再審。……（第 1 項）。前項聲請再審，應於 30 日內提起（第

2 項）。前項期間，自訴願決定確定時起算。但再審之事由發生在

後或知悉在後者，自知悉時起算（第 3 項）。」申請再審不合法

者，依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 條

第 1 項規定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 

二、 本件再審申請人因申請政府資訊事件，不服本部矯正署綠島監獄

107 年 7 月 23 日綠監總字第 10704002440 號書函，提起訴願，前

經本部以 107 年 11 月 1 日法訴字第 10713507140 號為訴願駁回

之決定（下稱系爭訴願決定）。嗣再審申請人於 108 年 3 月 8 日

（本部實際收受日期）申請再審。 

三、 查本部系爭訴願決定，係於 107 年 11 月 16 日合法送達再審申請

人，依行政訴訟法第 106 條第 1 項前段及行政法院訴訟當事人在

途期間標準第 2 條規定，扣除在途期間 15 日，核計其提起行政

訴訟之期間，自 107 年 11 月 17 日起算，至 108 年 1 月 31 日屆

滿，因再審申請人未提起行政訴訟而確定，是再審申請人申請再

審期間，依訴願法第 97 條第 2 項規定，應於上開訴願決定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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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起算 30 日內提起，惟再審申請人遲至 108 年 3 月 8 日始申請

再審，已逾申請再審之法定不變期間，揆諸首揭規定，自屬程序

不合，應不受理。 

四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再審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97 條第 1 項、行

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 條第 1 項決

定如主文。 

 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明堂 

委員 張斗輝 

委員 賴哲雄 

委員 周成瑜 

委員 陳荔彤 

委員 張麗真 

委員 楊奕華 

委員 沈淑妃 

委員 劉英秀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5 月 2 8 日 

 

部 長  蔡  清  祥 


